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市西城区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

件备案审查办法》的通知 

 

京西常发〔2021〕8号 

 

区人民政府、区监察委员会、区人民法院、区人民检察院： 

    《北京市西城区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》已于

2021年 6月 24 日，经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修订，

现予印发实施。 

附：《北京市西城区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》 

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西城区人大常委会 

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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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北京市西城区人大常委会 

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 

 

（2017 年 11 月 28 日北京市西城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

议通过，2019 年 8 月 22 日北京市西城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

十七次会议第一次修订，2021 年 6 月 24 日北京市西城区十六届

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 为保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依法有序开展，加

强人大法律监督，明确职责与工作流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

和《北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

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规范性文件，是指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

常务委员会、区人民政府、区监察委员会、区人民法院、区人民

检察院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，按照一定程序制定，涉及公民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，在较长时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文件。 

第三条  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决议、决

定、规定等应当报送市人大常委会备案；区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、

命令及其他规范性文件，区监察委员会、区人民法院、区人民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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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，应当报送区人大常委会备案。 

第四条  区人大常委会加强对备案审查工作的统筹安排，将

备案审查工作纳入常委会年度工作计划。 

第五条  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加挂备案审查办公室牌子,承担

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和区人大常委会向市人大常委会报送备

案规范性文件工作。 

第六条  常委会法制办公室负责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综

合协调服务工作，其具体职责是： 

（一）备案文件的接收、登记、转送、存档和备案文件目录

公布等； 

（二）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的接收、登记、初审、转送、

存档、研究，以及收到情况、审查结果的告知； 

（三）与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共同提出

书面审查意见； 

（四）其他备案审查协调服务工作。 

第七条  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各工作机构按照各

自职责具体承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。 

第八条  以区人民政府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规

范性文件，区监察委员会、区人民法院、区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属

于监察、审判、检察工作范围的规范性文件，自公布之日起三十

日内报送区人大常委会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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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区司法局承担区人民政府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报送

备案工作，区监察委员会、区人民法院、区人民检察院指定专门

处室负责规范性文件的报送备案工作。 

第十条  报送规范性文件，应当提交备案报告、规范性文件

正式文本，有说明和附件的应当附说明和附件，一式五份，同时

报送规范性文件的电子文本。 

每年 3 月 1 日前，各报送机关将上一年度制定和废止的规范

性文件目录报送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备查。 

第十一条  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

行登记，并按照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的职责分工，

在登记之日起十日内将规范性文件分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

会工作机构审查。 

第十二条  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可

以结合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、执法检查、代表议案督办、代

表建议办理等常委会工作对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。 

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经审查认为规

范性文件存在《条例》第十条规定的不适当情形的，应当会同常

委会法制办公室提出书面审查意见。 

第十三条  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

为区人大常委会接受备案的规范性文件与法律、法规相抵触，向

区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的，由常委会法制

办公室接收、登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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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应当自收到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之日

起十五日内，将收到情况以书面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告知提出审查

要求或者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或者公

民。对不属于区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的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

议，应当告知其向有权进行备案审查的机关提出。 

第十四条  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应当对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

议是否符合以下条件进行研究： 

（一）是否写明要求或者建议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名称； 

（二）要求或者建议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区人大常委

会备案范围； 

（三）是否写明规范性文件所抵触的法律、法规名称、条款

及认为抵触的理由； 

（四）要求或者建议审查的事项是否属于所抵触的法律、法

规规范的内容； 

（五）提出要求或者建议的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

组织的名称、公民的姓名、通信地址、联系电话是否真实准确。 

第十五条  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对经研究符合本工作办法第

十四条规定的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，应当自收到审查要求或者

审查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常委会分管副主任同意后，送有关专

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审查；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

的审查事项涉及多个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的，分送有

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审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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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对经研究不符合本工作办法第十四条规

定的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，决定不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

会工作机构进行审查的，应当自收到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之日

起三十日内，将研究情况以书面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告知提出审查

要求或者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或者公

民。 

第十六条  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根

据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对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，认为与法

律、法规不抵触的，应当提出书面审查意见，送常委会法制办公

室存档；认为与法律、法规相抵触的，应当会同常委会法制办公

室提出书面审查意见。 

书面审查意见应当自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

收到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，有特殊情况的，

报常委会分管副主任同意，可以适当延长，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

三十日。 

第十七条  备案审查工作涉及多个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

工作机构的，必要时，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可以组织有关专门委员

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共同进行审查。 

第十八条  常委会法制办公室、区人大专门委员会可以聘请

法律工作者、专家学者等担任法律顾问，参与规范性文件审查的

研究论证工作，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；也可以通过召开座谈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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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证会、听证会等方式，听取相关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

业组织或者公民的意见。 

需要制定机关说明情况或者提供相关材料的，制定机关应当

按照要求及时提供。 

第十九条  区人大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会同常

委会法制办公室提出书面审查意见，应当写明审查的规范性文件

名称、工作情况、规范性文件存在的不适当情形和理由，以及建

议制定机关修改或者废止的处理意见。 

书面审查意见经常委会分管副主任同意后，提请主任会议研

究。 

在书面审查意见提请主任会议研究前，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应

当会同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与制定机关沟

通情况，征询意见。 

第二十条  区人大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会同常

委会法制办公室提请主任会议研究书面审查意见时，应当报告与

制定机关的沟通情况；审查工作中举行听证会、论证会的，应当

同时提交听证会、论证会有关各方意见。 

书面审查意见经主任会议研究同意后，由常委会法制办公室

在十日内送交制定机关研究处理。 

第二十一条 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收到书面审查意见后，

应当在六十日内提出是否修改或者废止的书面意见，并向常委会

法制办公室反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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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认为被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无需修改

或者废止的，应当说明理由。 

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应当在十日内将制定机关的反馈意见抄

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，并向常委会分管副主任

报告。 

第二十二条 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按照书面审查意见对

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，应当将修改后的规范性文件或

者废止规范性文件的情况向区人大常委会报送备案。 

第二十三条  区人大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认为

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提出的无需修改或者废止的理由成立的，应

当会同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向常委会分管副主任报告有关情况；认

为无需修改或者废止的理由不成立的，应当会同常委会法制办公

室提出撤销规范性文件的处理建议，报常委会分管副主任同意后，

提请主任会议研究。 

主任会议认为该规范性文件应当予以撤销的，可以提出议

案，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；有关专门委员会也可以提出撤销该规

范性文件的议案，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。 

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认为区监察委员会、区

人民法院、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无需修改或者废止的理由不成立

的，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向区人大常委会提出专题报告。 

第二十四条  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关撤销规范性文件

的议案，依照区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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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 根据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进行的规范性文

件审查工作结束后，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应当在十五日内，将审查

结果书面告知提出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

企业事业组织或者公民。 

第二十六条  常委会备案审查办公室、常委会工作机构、区

人大专门委员会、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之间，应当加强日常工作

的沟通和协调。 

第二十七条  区人大常委会应当将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、

常委会撤销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及时向社会公布。 

第二十八条  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应当每年向区人大常委会

专项报告备案审查工作情况。 

第二十九条  区政府、区监察委员会、区人民法院、区人民

检察院报送规范性文件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区人大常委会应当依

照《条例》第十七条办法处理。 

第三十条 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。 


